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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资信有限公司 

评级业务档案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上海资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评级业务档案管理工作，提高评级业务档案管理水平，根据国家

相关行业管理规范和公司规章制度，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所有评级项目均应按项目类型归档，封面应标明评级

项目编号。 

第三条 评级项目组需对档案资料完整性负责。 

第四条 档案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一）评级业务委托书（如有）； 

（二）评级业务相关收费凭证； 

（三）委托方和评级对象及相关机构提供的原始资料和补充资

料； 

（四）尽职调查工作底稿； 

（五）评级报告，包括报告初稿、各级审核意见稿和定稿； 

（六）信用评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表决情况； 

（七）跟踪评级报告和资料（如有）； 

（八）公司年度报告； 

（九）其他出具评级报告相关的文件或公司认为有必要保留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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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评级项目组应在项目完成后及时整理和归集项目资料，

并向档案管理人员移交。 

第六条 每个评级项目首页应放置档案资料清单，列明资料名

称、移交人、接收人、归档时间等。 

第七条 借阅档案应向档案管理人员提交档案借阅单，履行必

要的借阅登记手续。 

第八条 借阅人员不得将借出的档案带离公司办公区域，档案

使用仅限本人。 

第九条 借阅人员不得拆分、遗失、泄露、涂改、增删、污损

借出的档案。 

第十条 业务档案应当保存至评级合同期满后五年、评级对象

存续期满后五年或者评级对象违约后五年，且不得少于十年。 

第十一条 销毁档案应由两人负责监销，监销人应在销毁清单上

签字。 

第十二条 评级人员工作变更时，应对档案进行清理，清理办法

如下： 

（一）档案管理人员发生变更时，移交人和承接人应一同对档

案进行清点核查，核查无误后移交承接人接管； 

（二）评级人员离职时，应检查其尚未归档项目的资料清缴情

况，并签署意见。如未履行完毕项目资料清缴工作的，检查人员

不得在离职交接手续上签字。 

第十三条 档案室应专用，不得存放与档案无关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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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评级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